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名称：（盖章）

无锡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统计台账

无锡市统计局

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

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

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统计台账说明

统计台账是企业统计规范化的基础，是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全面资料。各企业必须依法建立健全原始统计记录和统计台账，保证数

据的真实准确。

一、台账填写的要求

1. 台账内各项指标要根据《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规定的统计口径、指标解释和计算方法填写，登记台账的基础数据要依据

企业的原始记录，并于企业报出的统计报表一致，出现调整要加注说明。

2. 企业应按时、不间断登陆统计台账。台账账面要整洁，字迹要清楚工整，不能随意涂改和空缺。日期、数量、金额等按规定填写，

没有错记、漏记、多记、混记的情况，必要时可附加文字说明。使用蓝黑墨水或者碳素墨水书写，不得使用圆珠笔或铅笔书写。

3. 为了保证统计台账的连续性，台账管理责任到人，如统计人员变更、流动，必须办理交接手续，并在“台账经管及交接登记”中登记。

二、主要修订变化

1. 新增税金及附加、投资收益、应交增值税等指标。

2. 增加“应交增值税”计算表。

3. 取消月度财务状况单月栏。

三、本台账列入统计执法检查范围，企业在接受执法检查过程中，应主动出示本台账，接受执法人员的检查，检查内容、检查结果应在

检查记录上登记。

四、本台账为企业统计台账参考样式，如企业已使用其他统计台账，且包含本台账内容，可不填写本台账。

五、本台账由无锡市统计局制定并负责解释。



台账经管、交接、检查记录

单位名称： 统计负责人：

统计人员姓名 接管日期 交出日期 检查日期 检查单位名称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01 组织机构代码：

-

02 单位详细名称：

03 单位负责人：

04单位所在地

市 区（县） 乡镇

街（村）、门牌号

单位位于 街道 (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邮政编码：

11 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10 隶属单位 06 行业类别 08 登记注册类型

10 中央

20 市

40 区（县）

61 街道

62 镇

63 乡

71 社区居委会

72 村委会

90 其它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1.

2.

3.

行业代码：

（GB/T 4754-2017）

内资

193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千元；人 投资商国别（地区）名称：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填写）
年份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年末从业人员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71 私营独资

172 私营合伙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90 其他

港澳台商投资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230 港澳台商独资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310 中外合资经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330 外资企业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90 其他外商投资

110 国有

120 集体

130 股份合作

141 国有联营

142 集体联营

143国有与集体联营

149 其他联营

151 国有独资公司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年度主要经济指标统计台账

单位：千元

指标名称 20____年 20____年 20____年 20____年 20____年

营业收入

净服务收入

税金及附加

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增值税

期末用工人数（人）



财务状况统计台账

20 年

单位：千元

指标 1月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1-11月 1-12月

营业收入

净服务收入

税金及附加

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增值税

期末用工人数（人）



应交增值税计算（方法二）

20 年
单位：千元

指标 1月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1-11月 1-12月

应交增值税
（本期累计发生额）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主表（本年累计列）

加 销项税额 11

减 进项税额 12

加 进项税额转出 14

加 免、抵、退应退税额 15

加
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

应纳税额
21

加
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
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22

减 应纳税额减征额 23

附表 4 “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 本期发生额 减 本期调减额（第 6 行 第 2 列 减 第 3 列）

减
加计抵减额

（本年累计）

单月

本年累计

计算方法：应交增值税（本年累计发生额）=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免、抵、退应退税额）+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按简易计税

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应纳税额减征额—加计抵减额（本年累计）。



财务状况统计台账

20 年

单位：千元

指标 1月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1-11月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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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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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增值税

期末用工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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